
 

贵州省创新型领军企业再支持遴选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创 新 能 力

（40） 

创新投入（25） 

培育期内，企业年均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销售收入的比率：10%以上（含）记 25 分；10%

到 8%（含）记 21 分；8%到 6%（含）记 17 分；6%到 5%（含）记 13 分；5%到 4%（含）记

9分；4%到 3%（含）记 5分。 

3.0%以下一票否决。 

以企业提交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辅以税务加计扣除数据作为参考。 

自主知识产权数（15） 

企业累计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20 件以上（含）记 15 分；15 件以上（含）记 12 分；

10 件以上（含）记 9分；8件以上（含）记 6 分；5件以上（含）记 3分；5 件专利起记，

以下不计分。 

1 件国际专利（PCT）可抵 2 件发明专利；5 件实用新型专利可抵 1 件发明专利；10 件外

观专利可抵 1件发明专利。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主持或参加编制的标准、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

物新品种等，其中，主持编写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

种等同于发明专利。 

所有专利必须与企业主营业务产品或服务密切相关，若无关，不作计数。 

竞 争 能 力

（40） 
行业前景（20） 

企业所属行业的产品(或服务)：创新升级产生新需求，形成供不应求的状态，记 20 分；

未达到饱和的状态，记 10 分；趋于极度饱和的状态，记 0分。 

行业的发展前景由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以行业研究报告的形式对企业所处的行业进行

研究分析，综合给出企业所属行业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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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地位（20） 

企业在行业的排名：在世界领先，记 20 分；在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记 15 分；在省内领

先国内先进，记 10 分；在省内先进，记 5分；其他排位不计分。 

行业排名由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以行业研究报告的形式对企业所处的行业进行研究分

析，综合给出企业在国内的排名情况。 

领先指排名前三，先进指排名前五。行业划分以 GB/T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准。 

持续成长性

（20） 

销售额增长率（10） 

在培育期内，1-10 亿元的企业，增长 30%（含）以上，记 10 分；增长 20%（含）以上，

记 8分；增长 10%（含）以上，记 6分；增长 5%（含）以上，记 2分；5%以下，不计分。 

10-50 亿元的企业，增长 20%（含）以上，记 10 分；增长 15%（含）以上，记 8分；增长

10%（含）以上，记 6 分；增长 5%（含）以上，记 4分；增长 2%（含）以上，记 2分；2%

以下，不计分。 

50 亿元以上的企业，增长 10%（含）以上，记 10 分；增长 8%（含）以上，记 8分；增长

6%（含）以上，记 6 分；增长 4%（含）以上，记 4 分；增长 2%（含）以上，记 2 分；2%

以下，不计分。 

以企业审计报告数据为准。 

与企业所处行业景气指数挂钩，若行业景气指数≧100，增长率指标按要求计算；若行业

景气指数＜100，则增长率指标在原有指标基础上分别下降 5%，3%，2%。 

利税增长率（10） 

在培育期内，增长 20%以上，记 10 分，增长 15%到 20%，记 8 分，增长 10%到 15%，记 5

分，增长 5%到 10%以上，记 5分，增长 3%到 5%以上，记 3分，3%以下，不计分。 

计分时综合考虑当年国内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指数的影响，可有±2%的弹性。 

利税额以企业审计报告中利润表的利润总额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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